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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 2014-2015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立法會CB(2)5/14-15號文件附錄 III及 IV) 
 
選舉主席  
 
  現 任 主 席 葉 國 謙 議 員 邀 請 委 員 提 名

2014-2015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涂

謹申議員獲何秀蘭議員提名，並獲梁家傑議員附

議。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葉議員邀請委員提名其

他人選。  
 
2.  葉國謙議員獲蔣麗芸議員提名，並獲黃國健

議員附議。葉國謙議員接受提名。由於現任主席及

現任副主席均獲提名，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的陳鑑

林議員代替葉國謙議員主持選舉。陳議員邀請委員

提名其他人選。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陳鑑林議員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在所有委員投票後，陳鑑林議

員請提名該兩名候選人的何秀蘭議員及蔣麗芸議

員監察點票工作。  
 
4.  陳鑑林議員宣布分別有 10名及 20名委員投

票予涂謹申議員及葉國謙議員。陳鑑林議員宣布葉

國謙議員當選 2014-2015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

席。葉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5.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

的人選。涂謹申議員獲梁繼昌議員提名，並獲何秀

蘭議員附議。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主席邀請委員

提名其他人選。  
 

6.  吳亮星議員獲陳健波議員提名，並獲姚思

榮議員附議。吳亮星議員接受提名。主席邀請委員

提名其他人選。  
 
7.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宣布以不記名的

方式進行投票。在所有委員投票後，主席請提名該

兩名候選人的梁繼昌議員及陳健波議員監察點票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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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宣布分別有 10名及 20名委員投票予涂

謹申議員及吳亮星議員。主席宣布吳亮星議員當選

2014-2015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14-2015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9.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日後的例會定於每

月首個星期二下午 2時30分舉行。由於 2015年 4月的

首個星期二為公眾假期，委員同意，4月的例會改為

2015年 4月 10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會後補註：會議時間表於 2014年 10月 9日隨

立法會CB(2)30/14-15號文件送交委員。 )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5/14-15號文件附錄V及VI) 
 
10.  委員同意，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將於

2014年11月4日下午2時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 
 

(a) 保安局禁毒處將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的編外職位延長 3年的建議；及  
 
(b) 懲教署提供的更生服務的最新發展。  
 

11.  涂謹申議員表示，他最近曾致函主席，要

求盡快舉行特別會議，以討論警方處理近日發生的

公眾集會的手法。對於未能舉行特別會議，以討論

該事項，他表示遺憾。雖然立法會主席批准在立法

會會議上，就 "自本年 9月 26日起特區政府及香港警

察處理市民集會的手法 "動議一項休會待續議案 (該
會議原定於 2014年 10月8日舉行，現改為在 2014年 10
月 15日舉行 )，但涂議員認為，若在事務委員會上討

論該事項，委員可有較多時間提問及跟進政府當局

的回應。依他之見，事務委員會仍應召開特別會議，

以討論該事項。劉慧卿議員表示支持涂議員的要

求，並表示鑒於公眾的意見，事務委員會應考慮此

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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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孟靜議員認為，由於仍有一些不確定的

因素，影響立法會會議能否於下星期三舉行，因此

事務委員會應盡快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該事項，

當中包括警方使用催淚彈的事宜。陳志全議員贊同

其意見。  
 

13.  蔣麗芸議員表示，事務委員會可考慮於

2014年 11月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該事項。主席表

示，事務委員會尚未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該事項，

是因為立法會主席已批准在原定於 2014年 10月 8日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該事項動議一項休會待續

議案，該立法會會議將於2014年 10月 15日舉行。他

將會就涂議員的要求，進一步諮詢委員的意見。  
 

(會後補註：按照主席的指示，事務委員會

定於 2014年 10月 27日下午 2時 45分舉行特

別會議，以討論 "自 2014年 9月 26日起警方

處理公眾集會的手法 "。 ) 
 
1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0月 21日  


